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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
  （二）「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94年07月28日台訓（三）字第  0940088864C號令
  （三）嘉義縣政府97年1月24日府教學字第0970021105號函
  （四）本校96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五) 依104年8月5日台教學(三)字第1040093973B號令：本校104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學生懷孕事件輔導協助要點」修正為「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
2、 目的
積極維護懷孕學生受教權，提供必要之協助。

3、 對象
包括本校學生及懷孕、曾懷孕（墮胎、流產或出養）與育有子女之學生(包含男學生)。

4、 權責區分
（1） 學生發生懷孕事件時，輔導處應即成立處理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小組成員
	職位
	性別

	召集人
	校長
	

	執行秘書
	輔導主任
	

	委員
	教務主任
	

	委員
	學務主任
	

	委員
	總務主任
	

	委員
	圖書館主任
	

	委員
	生活輔導組長
	

	委員
	輔導組長
	

	委員
	資料組長
	

	委員
	特教組長
	

	委員
	導師
	

	委員
	專輔老師
	

	委員
	校護
	

	委員
	家長代表
	



















（2） 輔導處得依本方案之規定辦理相關預防宣導活動。

（3） 學務處應彈性處理學生出缺勤紀錄。
（4） 教務處應彈性處理學生成績考核問題。

（5） 總務處應改善校園相關硬體設施，提供懷孕或育有子女之學生友善安全之學習環境。

（6） 圖書館應協助購買相關資料及圖書。

5、 處理流程
如附件。

6、 輔導措施
（1） 各單位不得以學生懷孕或育有子女為由，作出不當之處分，或已明示或暗示之方式，要求學生休學、轉學、退學或請長假。
（2） 遭受歧視或不當處分之學生，得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規定，提出申訴或救濟。
（3） 輔導處應將相關教育活動或研習，納入學生懷孕事件預防、處理及加強專業知能等相關議題之宣導、訓練，並教導校園師生及家長對懷孕及育有子女之學生採取接納、關懷之態度，以積極保障懷孕及育有子女學生(包含男學生)之受教權。
（4） 輔導處應建立完整個案輔導紀錄，並僅守專業倫理，尊重懷孕或育有子女學生之隱私權。
（5） 教務處及學務處應主動依學籍及成績考查獲評量等相關規定，採取彈性措施，或召開個案會議討論個案需要，以協助懷孕或育有子女學生完成學業。
（6） 由輔導處設立學生懷孕通報、輔導電子信箱（yating@mail.ccjh.cyc.edu.tw ）
（7） 每學期期末由輔導處填寫「學生懷孕處理概況彙報表」並向縣府呈報。
7、 學習、生活協助方面
	協助事項
	說明及建議
	負責單位

	教室課桌椅安排
	懷孕學生因體型改變，建議準備適合懷孕體型之課桌椅
	總務處

	學習相關權益
	1.向懷孕學生說明懷孕及分娩期間請假相關規定。
2.產假期間懷孕學生缺課部份由任課教師予以積極協助；如無法出席考試時，授課教師應對其成績之考核與評量應採多元、彈性之處理方式
	學務處


教務處

	哺（集）奶室相關設施
	因應育有子女學生之母乳哺乳建議提供：哺乳室、冰箱等
	總務處

	訂定懷孕學生資源一覽表
	依據部頒學生懷孕受教權事件輔導與處理流程，整合政府與社會資源，提供學生諮商輔導以及家長家諮詢與支持。
	輔導處


8、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奉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